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  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一、非法集资的定义和特征 

（一）非法集资的定义 

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向

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目前我国刑法规定了四种非法集资类的犯

罪，它们分别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欺诈发行股票、

债券罪和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 

（二）非法集资的特征 

  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2、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

给付回报； 

4、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二、非法集资的表现形式 

非法集资活动涉及内容广，表现形式多样。从目前案发情况看，

主要包括债权、股权、商品营销、生产经营等四大类。 

1、借种植、养殖、项目开发、庄园开发、生态环保投资等名义非

法集资； 

2、以发行或变相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等权利凭证

或者以期货交易、典当为名进行非法集资； 

3、通过认领股份、入股分红进行非法集资； 

4、通过会员卡、会员证、席位证、优惠卡、消费卡等方式进行非



法集资； 

5、以商品销售与返租、回购与转让、发展会员、商家加盟与“快

速积分法”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6、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或者地下钱庄进行非法集资； 

7、利用现代电子网络技术构造的“虚拟”产品，如“电子商铺”、

“电子百货”投资委托经营、到期回购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8、对物业、地产等资产进行等份分割，通过出售其份额的处置

权进行非法集资； 

9、以签订商品经销合同等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10、利用传销或秘密串联的形式非法集资； 

11、利用互联网设立投资基金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12、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三、非法集资主要手段 

  从最近几年查处的非法集资案件来看，不法分子的作案手段更为

多样、活动形式更为隐蔽、欺骗性更强： 

  （一）承诺高额回报，编造“天上掉馅饼”、“—夜成富翁”的神

话。暴利引诱，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不法分子

为吸引更多的群众，往往许诺投资者以奖励、积分返利等形式给予高

额回报，有些回报率甚至高达几百倍。为了骗取更多人参与集资，非

法集资者开始是按时足额兑现先期投入者的本息，然后是拆东墙补西

墙，用后集资人的钱兑付先前的本息，等达到一定规模后，便秘密转

移资金、携款潜逃。一些群众在急切求富和盲目从众心理的支配下，



缺乏理性，对不法分子虚拟的高额回报深信不疑，幻想“一夜暴富”，

草率甚至是盲目地倾其所有。还有的自己受骗后又去欺骗别人，希望

通过骗人来弥补自己损失，结果越陷越深。 

  （二）编造虚假项目或订立陷阱合同，一步步将群众骗入泥潭。

不法分子有的以种植仙人掌、螺旋藻、芦荟、火龙果、冬虫夏草，养

殖蚂蚁、黑豚鼠、梅花鹿、家禽再回收等名义，骗取群众资金：有的

以开发所谓高新技术产品为名吸收公众存款；有的编造植树造林、集

资建房等虚假项目，骗取群众“投资入股”；有的以商铺返租等方式，

承诺高额固定收益，吸收公众存款。 

  （三）混淆投资理财概念，让群众在眼花缭乱的新名词前失去判

断。不法分子有的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的名词迷

惑群众，假称为新的投资工具或金融产品；有的利用专卖、代理、加

盟连锁、消费增值返利、电子商务等新的经营方式为幌子，欺骗群众

投资。 

  （四）装点门面，用合法的外衣或名人效应骗取群众信任。为给

犯罪活动披上合法外衣，不法分子往往成立公司，办理完备的工商执

照、税务登记等手续，以实际经营活动掩盖其非法目的。一些公司采

取在豪华写字楼租赁办公地点，聘请名人作广告等加大宣传，骗取群

众的信任。有的利用曾是信贷员人头熟、关系多等身份优势骗取群众

信任。 

  （五）利用网络，通过虚拟空间实施犯罪、逃避打击。不法分子

租用境外服务器设立网站或设在异地，发展人头一般用代号或网名。



有的还通过网站、博客、论坛等网络平台和 QQ、MSN 等即时通讯工具，

传播虚假信息，诱骗群众上当。一旦被查，便以下线不按规则操作等

为名，迅速关闭网站，携款潜逃。在潜逃前还发布所谓通告，要下线

人员记住自己的业绩，承诺日后重新返利，借此来稳住受骗群众。 

  （六）利用精神、人身强制或亲情诱骗，不断扩大受害群体。许

多非法集资参与者都是在亲戚、朋友的低风险、高回报劝说下参与的。

犯罪分子往往利用亲戚、朋友、同乡等关系，以高额利息诱惑，非法

获取资金。有些已经加入的传销人员，在传销组织的精神洗脑或人身

强制下，为了完成或增加自己的业绩，不惜利用亲情、地缘关系拉拢

亲朋、同学或邻居加入，有的连自己的父母、配偶和子女都不放过，

造成亲情反目，导致人间悲剧。 

  四、当前非法集资形势特点 

  （一）非法集资案件继续“双降”，但总体形势依然严峻。据统

计，2017年全国新发涉嫌非法集资案件 5052 起，涉案金额 1795.5 亿

元，同比分别下降 2.8%、28.5%，2018年 1-3 月，新发非法集资案件

1037起，涉案金额 269 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16.5%和 42.3%，继续保

持“双降”态势。但案件总量仍在高位运行，参与集资人数持续上升，

跨省案件持续多发，涉及多个省份乃至全国的重特大案件仍时有发生，

总体形势依然严峻。 

  （二）发案行业领域和地区相对集中。当前，全国非法集资新发

案件几乎遍布所有行业，呈现“遍地开花”的特点，投融资类中介机

构、互联网金融平台、房地产、农业等重点行业案件持续高发。大量



民间投融资机构、互联网平台等非持牌机构违法违规从事集资融资活

动，发案数占总量的 30%以上。案件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人

口大省，但中小城市、城乡结合地区、农村地区案件也在逐渐增多，

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三）集资手段花样翻新，认定难度加大。一些不法分子层层包

装设计所谓的项目和产品，以当下“热门名词”“热点概念”炒作，诱

惑社会公众投入资金。一些无商品、无实体、打着“虚拟任务”名头

的案件陆续出现，许多非法集资借助互联网平台，甚至还出现了完全

借助微信群等开展非法集资等行为，隐蔽性强、风险传染快，风险不

容忽视。此外，非法集资与传销、诈骗等犯罪相互交织特征在一些领

域和地区更加突出，农村地区非法集资“口口相传”“熟人拉熟人”

现象明显，这些都给防范和打击工作带来更大困难。 

  五、公安部提醒需要特别警惕的十类“投资理财”项目 

  （一）以“看广告、赚外快”、“消费返利”等为幌子的； 

  （二）以投资境外股权、期权、外汇、贵金属等为幌子的； 

  （三）以投资养老产业可获高额回报或“免费”养老为幌子的； 

  （四）以私募入股、合伙办企业为幌子，但不办理企业工商注册

登记的； 

  （五）以投资“虚拟货币”、“区块链”等为幌子的； 

  （六）以 “扶贫”、“慈善”、“互助”等为幌子的； 

  （七）在街头、商超发放广告的； 

  （八）以组织考察、旅游、讲座等方式招揽老年群众的； 



  （九）“投资”、“理财”公司、网站及服务器在境外的； 

  （十）要求以现金方式或向个人账户、境外账户缴纳投资款的。 

  六、社会组织非法集资特点 

  随着社会公众对慈善事业关注度和参与度的不断提升，一些以支

持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为名开展的实际以营利为目的的募捐活动，甚至

假借慈善名义从事非法集资、传销等违法犯罪行为日益增多。某些组

织和个人打着慈善的旗号，披着慈善组织的外衣干着牟利的勾当，极

大损害了慈善组织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严重阻碍了慈善事业的

健康发展，给社会公众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这些组织

和个人有的是以未经登记的非法社会组织的名义直接开展非法集资

及传销活动，有的是利用一些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急于筹集善款，做

大做强业务的心理以及对非法集资行为的不了解，通过在这些组织下

设立分支机构、专业委员会、专项基金等方式合作开展活动，由于有

这些合法社会组织的背书，对于社会公众有着很强的欺骗性。2017年

公安部门查处的“善心汇”，广东省公安厅侦破的“人人公益”网络

传销案等，就是典型的披着公益慈善外衣的非法传销组织。 

  七、房地产行业非法集资特点 

  （一）以分割销售并承诺售后包租的形式非法集资； 

  （二）违规预售商品房变相融资或“一房多卖”； 

  （三）以房地产项目名义向社会公众融资并承诺高额利息等； 

  （四）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众筹买房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八、农民合作社领域非法集资特点 



  一些不法分子借农民合作社名义，打着合作金融旗号，突破“社

员制”“封闭性”原则，超范围对外吸收资金，用于转贷赚取利差或

将资金用于其他方面牟利。个别不法分子借助合作社外壳，非法公开

设立银行式的营业网点、大厅或营业柜台，欺骗误导农村群众，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从组织行为看，这些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的涉农合作组

织有四个特点：一是没有产业支撑，基本不涉及农业生产活动；二是

没有产品交易和盈余分配，不对农民成员提供任何生产经营服务；三

是广为宣传，在农村广布“熟人业务员”，通过发放高额介绍费等方

式招聘收买有威望的人作为代办员，发动亲友和农民群众存款；四是

虚构高额回报，向农户作出高于银行同期利息、理财收益的承诺，施

以小额或短期回报，引诱农户继续投入。 

  九、互联网金融领域非法集资特点 

  （一）专业化趋势明显。一些不法组织和个人假借迎合国家政策，

未取得相关牌照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以具体项目和线上投资标的等

为依托，包装专业规范的合同文本和业务流程，手法极具迷惑性，增

加了投资者辨别难度。 

  （二）非法集资新型方式层出不穷。一些不法分子以代币发行融

资（ICO）、各类虚拟货币等“互联网金融创新”为幌子进行非法集资，

噱头更为新颖、隐蔽性更强。 

  （三）线上宣传和线下推广相结合。一些非法集资平台通过线上

大肆宣传和线下门店推广的方式发展人员加入，短期内迅速敛财，由

于投资者众多且分散，一旦平台出现问题跑路，投资者资金难以追回。 



  （四）“多头在外”躲避监管打击。一些非法集资涉案人员通过

藏身境外、租用境外服务器搭建网络集资平台、将涉案资金非法转移

至境外等方式躲避国内监管打击，使得案件侦破难度加大。 

  十、证券期货行业非法集资特点 

  （一）网络化趋势明显。不法分子设立网络平台，借助互联网渠

道宣传推广、募集资金，突破了地域界限，加速了风险蔓延，增加了

打击处置难度。 

  （二）业务行为复杂化。一些违法机构兼营 P2P、众筹、小贷、

私募基金等多种业务，跨界经营、模式嵌套、业务相互交织渗透，行

为模式更加复杂隐蔽，增加了调查认定难度。 

（三）滥用新概念，进行伪创新。一些公司利用投资高新科技项

目为噱头公开募集资金，还有一些企业打着区块链招牌，开发各种“虚

拟资产”公开发行融资。 

十一、非法集资的社会危害 

非法集资活动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一是非法集资使参与者遭

受经济损失。非法集资犯罪分子通过欺骗手段聚集资金后，任意挥霍、

浪费、转移或者非法占有，参与者很难收回资金，严重者甚至倾家荡

产、血本无归。二是非法集资严重干扰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极易

引发社会风险。三是非法集资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严重影响社会和

谐。非法集资往往集资规模大、人员多，资金兑付比例低，处置难度

大，容易引发大量社会治安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十二、参与非法集资形成的风险及损失承担的有关规定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

活动而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所形成的债务和风险，不得

转嫁给未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的国有银行和其它金

融机构以及其它任何单位。债权债务清退后，有剩余非法财物的，予

以没收，就地上缴中央金库。在取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

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只负责组织协调工作，而不能采取财政拨款的

方式弥补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这意味着一旦社会公众参与非法集资，

参与者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 

十三、如何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活动 

社会公众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应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一要认清非法集资的本质和危害，提高识别能力，自觉抵制各种

诱惑。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对“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的投资

项目进行冷静分析，避免上当受骗。 

二要正确识别非法集资活动，主要看主体资格是否合法，以及其

从事的集资活动是否获得相关的批准；是否是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

资金；是否承诺回报，非法集资行为一般具有许诺一定比例集资回报

的特点；是否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性质。 

三要增强理性投资意识。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不规范的经

济活动更是蕴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定要增强理性投资意识，依法

保护自身权益。 

四要增强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意识。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因参

与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而所形成的债务和



风险，不得转嫁给未参与非法集资活动的国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

及其他任何单位。因此，当一些单位或个人以高额投资回报兜售高息

存款、股票、债券、基金和开发项目时，一定要认真识别，谨慎投资。

国家规定贷款基准利率 4 倍以上的不受法律保护，可作为判断回报是

否过高的参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和高风险是并存的，犯罪分

子的目的是骗取钱财。高利投资回报很可能伴随着非法集资行为。 


